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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九一次會議 

時  間：90年9月20日下午3時30分 

地  點：台北巿徐州路五號十樓會議室 

出席委員：黃主任委員石城 賴委員浩敏 鄭委員勝助（請假） 

黃委員崑虎 廖委員義男（請假） 吳委員豐山 

王委員清峰 陳委員定南（請假） 紀委員鎮南  

廖委員學興 許委員陽明 李委員逸洋 黃委員正雄 

李委員祖源（請假） 高委員新武（請假） 

許委員宗力 黃委員昭元 吳委員東昇（請假） 

游委員盈隆（請假） 

列席人員：陳召集人敏卿 許顧問桂霖（請假）  

林顧問中森（請假） 簡顧問太郎 蔡秘書長麗雪  

鄧副秘書長天祐 劉副秘書長文仕（請假）  

余組長明賢 賴組長錦珖（楊松濤代） 萬主任鎮歐 

施主任異方 戴主任國亮（潘美慧代） 陳主任逸成  

黃主任福華 謝總幹事嘉梁 黃總幹事聰山  

林總幹事正修（王西崇代） 

王總幹事文正（黃清雄代） 

主  席：黃主任委員石城   紀錄：蔡 穎 哲 

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第290次會議紀錄。 

決定：紀錄確定。 

二、第290次會議決定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決定：准予備查。 

三、各組室報告 

  資訊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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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 由：謹擬具「民國90年立法委員及縣市長選舉電腦計票

作業專案管理計畫（草案）」，報請 公鑒。 

  決 定：洽悉。 

乙、討論事項 

第一案：台灣省選舉委員會函，為該會所屬台中市選舉委員會主

任委員張溫鷹，擬自90年9月1日請辭委員並為主任委員

職務，主任委員職務指定現任委員蔡政忠遞補一案，提

請 審議。 

提案單位：人 事 室 

說 明：一、依據台灣省選舉委員會90年9月3日九十省選人字第

2541號函辦理。 

二、台灣省各縣（市）選舉委員會組織規程第3條規定

，本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一人，均為無給職，任期三

年，由台灣省選舉委員會遴報中央選舉委員會派充

之。本會委員，應有無黨籍人士，其具有同一黨籍

者，不得超過委員總額二分之一。 

三、台中市選舉委員會現有委員十一人中，具有中國國

民黨籍者二人、民主進步黨籍者三人、無黨籍者四

人、中國民主社會黨籍者一人、新黨黨籍者一人，

本案主任委員異動後，符合上開具有同一黨籍者，

不得超過委員總額二分之一規定。 

決 議：通過，由本會依法辦理派充事宜。 

第二案：台北市選舉委員會主任委員馬英九，擬自90年9月3日請

辭委員並為主任委員職務，主任委員職務指定現任委員

白秀雄遞補一案，敬請 核議。 

提案單位：人 事 室 

說 明：一、依據台北市選舉委員會90年9月3日九十北市選人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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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68號函辦理。 

二、直轄市選舉委員會組織規程第3條規定，本會置委

員九人至十三人，均為無給職，任期三年，由中央

選舉委員會提請行政院院長派充之，並指定一人為

主任委員，執行委員會決議，綜理本會事務並指揮

監督所屬職員。本會委員，應有無黨籍人士，其具

有同一黨籍者，不得超過委員總額二分之一……。 

三、台北市選舉委員會現任委員十三人，計有中國國民

黨籍四人、民主進步黨籍三人、綠黨一人、新黨一

人、親民黨一人、無黨籍三人。本案主任委員異動

後，尚符上開具有同一黨籍者，不得超過委員總額

二分之一之規定。 

決 議：通過，報請行政院核派。 

第三案：本會為辦理第五屆立法委員選舉，擬增聘劉湘安等十七

人為巡迴監察員一案，提請 審議。 

提案單位：人 事 室 

說 明：一、查本會組織規程第6條規定：「本會置巡迴監察員

十五人至二十五人，均為無給職；其中五人至七人

任期三年，餘在辦理選舉、罷免期間聘任。巡迴監

察員依法執行選舉、罷免之監察事項，由本會就具

有選舉權之公正人士報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並指

定一人為召集人」。 

二、本會現任常任巡迴監察員陳敏卿等七人，業經行政

院聘任。本會為辦理第五屆立法委員選舉，擬增聘

劉湘安等十七人為巡迴監察員，時間自90年9月1日

起至90年12月31日止。 

決 議：通過，報請行政院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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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高雄市選舉委員會擬聘王啟聰等二人為監察小組委員，

敬請 核議。 

提案單位：人 事 室 

說 明：一、依據高雄市選舉委員會90年9月11日九十高市選四字

第994號函辦理。 

二、依直轄市選舉委員會組織規程第6條規定：「本會

設監察小組，置小組委員五人至二十三人，均為無

給職，其中五人至七人任期三年，餘均在辦理選舉

、罷免期間聘任。監察小組委員依法執行選舉、罷

免之監察事項，由本會就具有選舉權之公正人士報

請中央選舉委員會聘任之，並指定一人為召集人。

」。 

三、查本會第290次委員會議紀錄丙、臨時動議討論事

項：「高雄市選舉委員會擬聘陳延棟等五人為該會

監察小組委員及辦理第五屆立法委員選舉增聘王癸

琳等十三人為辦理選舉期間監察小組委員一案」決

議二：「本案常任監察小組委員得置五人至七人，

目前僅聘五人，請高雄市選舉委員會商洽相關政黨

，增聘二人，以暢溝通管道而利選舉作業進行」。

高雄市選舉委員會謹遵上開決議，商洽相關政黨後

，擬聘王啟聰、李瀛生等二人為監察小組委員，任

期自90年9月1日至93年8月31日止。 

四、另查王啟聰、李瀛生等二人，原經本會第290次委

員會議審議通過，核聘為高雄市選舉委員會辦理第

五屆立法委員選舉增聘監察小組委員（任期自90年

9月1日至90年12月31日）。是以，擬改聘王啟聰、

李瀛生等二人為該會常任監察小組委員，任期自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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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9月1日至93年8月31日止。 

決 議：通過，由本會依法辦理聘任事宜。 

第五案：關於南投縣選舉委員會請釋有關因桃芝颱風來襲，該縣

7月30及31日宣布全縣停止上班、上課，因而發生7月31

日欲辦理遷徒登記者，無法辦理，致居住期間不足法定

標準，影響選舉人及候選人資格疑義乙案，敬請 核議

。 

提案單位：第 一 組 

說 明：一、南投縣選舉委員會90年9月10日函略以：桃芝颱風

來襲當日7月30日及次日7月31日南投縣政府宣布全

縣停止上班、上課。而縣長、立委選舉，選舉人居

住期間之計算，算至7月31日，即7月31日以前遷入

居住者，始有選舉權。據報載政黨推薦之候選人基

於選舉策略之運用均規劃候選人於7月31日辦理遷

徒登記。然7月31日因本縣不上班，民眾無法申辦

遷入登記，於隔日8月1日始能辦理，雖經戶政事務

所告知依戶籍法規定，戶籍各項登記，採登記主義

，即登記完成後才能生效。故在8月1日遷徒將造成

於遷出地及遷入地均無選舉權，惟民眾仍要求比照

民法有關期日及期間章節之規定，或以天災不可抗

力之處理方式，將取得選舉權之截止日期順延為8

月1日，其中一位政黨推薦之候選人於辦理遷入登

記之同時遞交陳情書，希本縣能以書面答覆，俾能

據以向其隸屬中央黨部回報；又有一位民眾逕向內

政部部長陳情影響其選舉權益，書面答覆資料將作

為日後訴願之用；另亦有部分民眾僅就戶籍遷徒與

選舉權取得之問題作口頭詢問，並無後續意思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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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民眾經常引用民法，對民法有關期日及期間之

末日為例假日，得以順延至次日之規定知之甚詳，

反而對選罷法有關期間之末日為例假日時，不予延

長之例外規定不太熟悉，又有民眾認為颱風屬天災

，選務單位曾因天災事變而作出期日順延之案例，

故普遍認為於8月1日遷入本縣仍有選舉權。由於民

眾對選舉權取得之認知不一，屆時選舉人名冊編造

完成，民眾在得悉喪失選舉權後，恐引起無謂紛爭

，造成不必要之困擾。 

二、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4條規定略以：「（第一

項）選舉人、候選人年齡及居住期間之計算，均以

算至投票日前一日為準，並以戶籍登記簿為依據。

（第二項）前項居住期間之起算，以申報戶籍遷入

登記之申請日期為準。……」第五條規定：「本法

所規定各種期間之計算，依民法之規定。但期間之

末日為例假日時，不予延長。」上開第5條所稱之

「例假日」，並未明確定義，惟查相關法規中相同

用語者為公務員服務法第11條第2項規定：「公務員

每週應有二日之休息，作為例假。」及勞動基準法

第36條規定：「勞工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一日之休息

，作為例假。」颱風屬天然災害為不可抗力之情事

，因颱風而停止上班、上課，是否為上開選罷法第

5條之所稱之「例假日」，容有疑義。惟揆諸選罷

法第5條之立法意旨，辦理選舉之各項法定期間係

以不變之期間為原則，不因任何「例假日」而延長

。 

三、另查行政程序法第50條第1項規定：「因天災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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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應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致基於法規之申請不

能於法定期間內提出者，得於其原因消滅後十日內

，申請回復原狀。如該法定期間少於十日者，於相

等之日數內得申請回復原狀。」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第5條既已明定本法所規定各種期間之計算原則

，是否有行政程序法之適用尚有斟酌之餘地。 

決 議：本案屬戶籍登記事項，為保障陳情人之選舉權及被選舉

權，移請內政部卓處逕復，並請副知本會。 

第六案：謹擬具「投票所開票所監察員推薦及服務規則」第3條

及附式修正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敬請 核議。 

提案單位：法 制 組 

說 明：一、查現行「投票所開票所監察員推薦及服務規則」，

對於監察員並無年齡上限規定，為健全選舉監察功

能，強化投開票所監察功能，提昇選舉監察人員素

質，並促進選舉監察業務工作傳承，防杜選舉監察

流於形式，故89年第十任總統選舉選務工作總檢討

會及今（90）年9月4日召開之立法委員、縣（市）

長選舉台灣省選舉業務會議均有縣（市）選舉委員

會提案建議限制七十歲以上者擔任監察人員。爰因

應上開建議修正「投票所開票所監察員推薦及服務

規則」第3條及附式，明定年滿七十歲以上者不得

擔任主任監察員、監察員。 

二、本修正草案業依行政程序法第154條規定，業經刊

登行政院公報公告，並刊載於全國法規資料庫入口

網站「法規命令草案預告區」及本會網站，完成預

告程序，於預告期間未有民眾提出意見。 

決 議：撤回，不予修正。 



中央選舉委員會會議議事錄（第十四輯） 

 ．58． 

第二九二次會議 

時  間：90年10月24日下午3時0分 

地  點：台北巿徐州路五號十樓會議室 

出席委員：黃主任委員石城 賴委員浩敏 鄭委員勝助（請假） 

黃委員崑虎（請假） 廖委員義男（請假）  

吳委員豐山 王委員清峰（請假）  

陳委員定南（請假） 紀委員鎮南  

廖委員學興 許委員陽明 李委員逸洋 

黃委員正雄 李委員祖源 高委員新武  

許委員宗力 黃委員昭元 吳委員東昇（請假）  

列席人員：陳召集人敏卿 許顧問桂霖 林顧問中森（請假） 

簡顧問太郎 蔡秘書長麗雪 鄧副秘書長天祐  

劉副秘書長文仕 余組長明賢 賴組長錦珖  

萬主任鎮歐（曾憲澄代） 

施主任異方（蔡穎哲代）  

戴主任國亮（郭彩真代） 陳主任逸成  

邱代主任振友 謝總幹事嘉梁（黃德旺代） 

黃總幹事聰山 林總幹事正修（王西崇代） 

王總幹事文正（黃清雄代） 

主  席：黃主任委員石城   紀錄：蔡 穎 哲 

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第291次會議紀錄。 

決定：紀錄確定。 

二、第291次會議決定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決定：准予備查。 

三、各組室報告 


